
附件
和田地区洛浦县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上级设定、洛浦县交通局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1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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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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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通局

道路
旅客
运输
经营
许可

行政
许可

【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04年4月30日国务院令第406号，2019年3月2日国务院令第709号第三次修订)
    第十条：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
条例第八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一）从事县级行政区域内客运经营的，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二）从事省、自
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跨2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客运经营的，向其共同的上一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三）从事跨省
、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客运经营的，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依照前款规定收到申请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审查完毕，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予
以许可的，向申请人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向申请人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车辆营运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
人并说明理由。
    对从事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客运经营的申请，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照本条第二款规定
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前，应当与运输线路目的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协商；协商不成的，应当报国务
院交通主管部门决定。客运经营者应当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
    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依照前款规定收到申请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审查完毕，作出许可或者
不予许可的决定。予以许可的，向申请人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向申请人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车辆营运证；不予许可
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四十九条：申请从事国际道路运输的，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四十
八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省、自治区、直辖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审查完毕，做出批准或者不予
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应当向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备案；不予批准的，应当向当事人说明理由。
【规章】《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于2005年7月12日由交通部发布，根据2016年12月6日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82

6 交通局

公路
建设
项目
施工
许可

行政
许可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1997年7月3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自1998年1月1日
起施行,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五次修正,自2017年11月5日起施行） 
    第二十五条：公路建设项目的施工，须按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的规定报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50号）
    国家重点公路工程施工许可下放至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7 交通局

更新
采伐
护路
林的
审批

行政
许可

【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4年第19号） 2004年8月28日修订 
    第四十二条：公路绿化工作，由公路管理机构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组织实施。
    公路用地上的树木，不得任意砍伐；需要更新砍伐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森林法》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完成更新补种任务。                   
【法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3月7日国务院令第593号）
    第二十六条：禁止破坏公路、公路用地范围内的绿化物。需要更新采伐护路林的，应当向公路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批准
方可更新采伐，并及时补种；不能及时补种的，应当交纳补种所需费用，由公路管理机构代为补种。

8 交通局

公路
超限
运输
许可

行政
许可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1997年7月3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自1998年1月1日
起施行,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五次修正,自2017年11月5日起施行） 
    第五十条: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汽车渡船的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在有限定标准的公路
、公路桥梁上或者公路隧道内行驶，不得使用汽车渡船。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确需行驶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要求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运载不可解体的超限物品的，应当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时速行
驶，并悬挂明显标志。
【法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2月16日国务院第144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3号）
    第三十五条:车辆载运不可解体物品，车货总体的外廓尺寸或者总质量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的限载、限高、限宽
、限长标准，确需在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行驶的，从事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公路管理机构申请公路超限运输许可。
【规章】《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62号）
   第八条：大件运输车辆行驶公路前，承运人应当按下列规定向公路管理机构申请公路超限运输许可： （一）跨省、自治区
、直辖市进行运输的，向起运地省级公路管理机构递交申请书，申请机关需要列明超限运输途经公路沿线各省级公路管理机
构，由起运地省级公路管理机构统一受理并组织协调沿线各省级公路管理机构联合审批，必要时可由交通运输部统一组织协调
处理；（二）在省、自治区范围内跨设区的市进行运输，或者在直辖市范围内跨区、县进行运输的，向该省级公路管理机构提
出申请，由其受理并审批；（三）在设区的市范围内跨区、县进行运输的，向该市级公路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由其受理并审
批； （四）在区、县范围内进行运输的，向该县级公路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由其受理并审批。

9 交通局

权限
内的
涉路
施工
许可

行政
许可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1997年7月3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自1998年1月1日
起施行,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五次修正,自2017年11月5日起施行)

    第四十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挖掘公路。 因修建铁路、机场、电站、通信设施、水利工程和进行其他建设
工程需要占用、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得有关交通主管部门的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须征得有
关公安机关的同意。占用、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该段公路原有的技术标准予以修复、改建或

者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
    第四十五条：跨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线等设施的，以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电
缆等设施的，应当事先经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须征得有关公安机关的同意；所修建、架设或者埋设的

设施应当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对公路造成损坏的，应当按照损坏程度给予补偿。 
    第五十五条：在公路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建设。     

    第五十六条：除公路防护、养护需要的以外，禁止在公路两侧的建筑控制区内修建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需要在建筑控制
区内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的，应当事先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

【法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3月7日国务院令第593号，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七条:进行下列涉路施工活动，建设单位应当向公路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一）因修建铁路、机场、供电、水利、通信等建设工程需要占用、挖掘公路、公路用地或者使公路改线；
　　（二）跨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

　　（三）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
　　（四）利用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涵洞铺设电缆等设施；

10 交通局

公路
用地
范围
内设
置非
公路
标志
的许
可

行政
许可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1997年7月3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自1998年1月1日
起施行,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五次修正,自2017年11月5日起施行）

    第五十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公路标志以外的
其他标志。

  

11 交通局

船舶
安全
检验
证书
核发

行政
许可

【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1993年2月14日国务院令第109号发布；2019年3月2日国务院批准修
订，2019年3月18日国务院令第709号发布）
    第七条：中国籍船舶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必须向船舶检验机构申请下列检验：（一）建造或者改建船舶时，申请建造检
验；（二）营运中的船舶，申请定期检验；（三）由外国籍船舶改为中国籍船舶的，申请初次检验。。 
    第十四条：船舶经检验合格后，船舶检验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签发相应的检验证书。



序
号

单位名
称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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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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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交通局

出租
车驾
驶员
从业
资格
证核
发

行政
许可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1998年7月3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
过 2014年11月2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
    第三十六条：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驾驶人员，危险货物运输、放射性物品运输的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机动车驾驶培
训教练员以及国家规定的机动车维修、检测技术人员，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取得从业资格证件，并在道路运输以及道路运输相关
业务经营活动中随身携带。                        
【规章】《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18号《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
管理规定>的决定》已于2016年7月26日经第17次部务会议通过，自2016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二条：出租汽车驾驶员的从业资格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国家对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的驾驶员实行从业资格制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包括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从
业资格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等。
    第四条：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工作应当公平、公正、公开和便民。
    第五条：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文明服务、保障安全。
    第六条：交通运输部负责指导全国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工作。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本级人
民政府领导下，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工作。
　　直辖市、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
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具体实施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
    第三十三条：出租汽车驾驶员在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时，应当携带从业资格证。                                    
【规章】《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2014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4年第16号）

13 交通局

出租
汽车
经营
许可

行政
许可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1998年7月3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
过 2014年11月2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
    第十三条：从事公共汽车客运经营的，应当向所在地的市、县（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许可申请，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场所、设施和符合国家规定的运营车辆、资金；（二）所聘驾驶人员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
证，年龄和健康状况符合公安机关规定，近3年内无较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三）具有与运营业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和汽
车维修等专业技术人员；（四）具有健全的运营服务制度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从事出租
车客运经营的，适用前款规定。准予许可的，向申请人颁发城市客运经营许可证，对投入运营的车辆核发城市客运运输证。
【规章】《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2014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4年第16号）
    第八条：申请出租汽车经营的，应当根据经营区域向相应的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符合下列
条件： （一）有符合机动车管理要求并满足以下条件的车辆或者提供保证满足以下条件的车辆承诺书： 1.符合国家、地方规
定的出租汽车技术条件； 2.有按照第十三条规定取得的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 （二）有取得符合要求的从业资格证件的驾驶
人员； （三）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量保障制度；（四）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停车场地。

14 交通局

公共
汽车
客运
经营
许可

行政
许可

【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1998年7月3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
过 2014年11月2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
    第十三条：从事公共汽车客运经营的，应当向所在地的市、县（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许可申请，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场所、设施和符合国家规定的运营车辆、资金；
   （二）所聘驾驶人员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年龄和健康状况符合公安机关规定，近3年内无较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
录；
   （三）具有与运营业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和汽车维修等专业技术人员；
   （四）具有健全的运营服务制度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从事出租车客运经营的，适用前款规定。
    准予许可的，向申请人颁发城市客运经营许可证，对投入运营的车辆核发城市客运运输证。

15 交通局

渔业
船舶
及船
用产
品检
验

行政
许可

【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国务院令第383号，2003年6月11日国务院第11次常务会议通过，2003年8月1
日起施行。）
    第三条：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渔业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局(以下简称国
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行使渔业船舶检验及其监督管理职能。地方渔业船舶检验机构依照本条例规定，负责有关的渔业船舶检验
工作。各级公安边防、质量监督和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渔业船舶检验和监督管理工作予以协助。
    第四条：国家对渔业船舶实行强制检验制度。强制检验分为初次检验、营运检验和临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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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6月19日国务院第60次常务会议通过，2002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355号公布，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五条：在内河通航水域或者岸线上进行下列可能影响通航安全的作业或者活动的，应当在进行作业或者活动前报海
事管理机构批准：
   （一）勘探、采掘、爆破；
   （二）构筑、设置、维修、拆除水上水下构筑物或者设施；
   （三）架设桥梁、索道；
   （四）铺设、检修、拆除水上水下电缆或者管道；
   （五）设置系船浮筒、浮趸、缆桩等设施；
   （六）航道建设，航道、码头前沿水域疏浚；
   （七）举行大型群众性活动、体育比赛。
    进行前款所列作业或者活动，需要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在进行可行性研究时应当征求海事管理机构的意见；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需经其他有关部门审批的，还应当依法办理有关审批手续。
【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1年第5号，于2010年12月30日
经第12次部务会议通过，自2011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五条：从事本规定第二条第（一）项至第（九）项的水上水下活动的建设单位、主办单位或者对工程总负责的施工作业
者，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定》明确的相应条件向活动地的海事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报送相应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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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1995年12月3日国务院令第187号，2011年1月8日予以修改）
    第六条：专业单位可以自行设置自用的专用航标。专用航标的设置、撤除、位置移动和其他状况改变，应当经航标管理机
关同意。
【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1987年8月22日国务院发布，2008年12月27日予以修改）
    第二十一条：沿海和通航河流上设置的助航标志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在沿海和通航河流上设置专用标志必须经交通
主管部门同意；设置渔标和军用标，必须报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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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4号，2007年3月28日国务院第172次常务会议通过，2019
年3月2日第五次修订）
    第十条：申请船员适任证书，应当向海事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并附送申请人符合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
对符合规定条件并通过国家海事管理机构组织的船员任职考试的，海事管理机构应
【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6月19日国务院第60次常务会议通过，2002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355号公布，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2019年3月2日第三次修订）
    第九条：船员经水上交通安全专业培训，其中客船和载运危险货物船舶的船员还应当经相应的特殊培训，并经海事管理机
构考试合格，取得相应的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方可担任船员职务。严禁未取得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的船员上岗
。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50号）
    第26项：船员适任证书的核发，下放至省级及以下海事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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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04年4月30日国务院令第406号，2019年3月2日国务院令第709号第三次修订)
    第二十二条：申请从事货运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车辆；（二）有符
合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第二十三条：从事货运经营的驾驶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二）年龄不超过60周
岁；（三）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货运法律法规、机动车维修和货物装载保管基本知识考试合格。
【规章】《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2005年6月16日交通部发布，根据2016年4月11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货
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第六条：申请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运输车辆：1.
车辆技术要求：(1)车辆技术性能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营运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GB18565)的要求；(2)车辆外廓尺寸
、轴荷和载质量应当符合国家标准《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1589)的要求。 2.车辆其他要求：(1)从事大型
物件运输经营的，应当具有与所运输大型物件相适应的超重型车组；(2)从事冷藏保鲜、罐式容器等专用运输的，应当具有与运
输货物相适应的专用容器、设备、设施，并固定在专用车辆上；(3)从事集装箱运输的，车辆还应当有固定集装箱的转锁装置。
（二）有符合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1.取得与驾驶车辆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2.年龄不超过60周岁；3.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对有关道路货物运输法规、机动车维修和货物及装载保管基本知识考试合格，并取得从业资格证。（三）有健全的安
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业务操作规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驾驶员和车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等。
    第八条：申请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应当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一）《道路货物运
输经营申请表》；（二）负责人身份证明，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和委托书；（三）机动车辆行驶证、车辆检测合格证明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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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04年4月30日国务院令第406号，2019年3月2日国务院令第709号第三次修订)
    第三十六条:申请从事道路运输站（场）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经验收合格的运输站（场）；（二）有相应
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三）有相应的设备、设施；（四）有健全的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
    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申请从事道路运输站（场）经营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应当在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
关登记手续后，向所在地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规章】《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2005年7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令2005年第10号，2020年7月2日经第21次
部务会议通过，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第十五：条申请从事客运站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客运站经验收合格；（二）有与业务量相适应的专业人员
和管理人员；（三）有相应的设备、设施；（四）有健全的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包括服务规范、安全生产操作规程
、车辆发车前例检、安全生产责任制，以及国家规定的危险物品及其他禁止携带的物品（以下统称违禁物品）查堵、人员和车
辆进出站安全管理等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制度。
第十六条　申请从事客运站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向所在地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
申请。
第十七条　申请从事客运站经营的，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申请表》（见附件3）；（二）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个体经营者身份证件，经办人的身份证件和委
托书；（三）承诺已具备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条件。


